关于《南召县遗体管理和运输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征求意见建议的通告
为进一步规范和加强遗体管理和运输工作秩序，提升遗体接运管理工作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切身利益，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结合南召实际，南召县民政局、南召县公安局、南召县卫生健康委员会拟联合印发《南召县遗体管理和运输暂行办法》，现向社会各界征求意见建议。如有意见建议，请于2025年9月12日之前通过以下方式反馈县民政局。
联系电话：66913240
邮    箱：nzxshswg@163.com
附件1：《南召县遗体管理和运输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
附件2：关于《南召县遗体管理和运输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南召县遗体管理和运输暂行办法
（征求意见稿）
第一条  为推进移风易俗，深化殡葬改革，规范殡仪服务市场秩序，提升遗体接运管理工作水平，推动殡葬事业健康有序发展，维护人民群众切身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国务院《殡葬管理条例》、民政部等八部委《关于尸体运输管理的若干规定》等国家、省、市殡葬管理有关规定，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管理办法。
第二条  本县行政区域内死亡人员遗体管理和运输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在南召县行政区域内死亡的人员，除国家另有规定外，遗体应坚持就近火化原则，严禁外运土葬。
第四条  死亡人员遗体运输应由县殡葬服务中心（殡仪
馆）（以下简称殡仪馆）或经县民政部门批准的殡葬服务机构承办，其他任何单位（机构）和个人不得擅自从事遗体运输业务。
第五条  遗体运输车辆必须统一使用符合国家规定技术标准的殡葬专用车辆，遗体运输车辆必须证照齐全，符合公安部门相关规定，并向县民政部门备案。对非经县民政部门备案的车辆运送遗体至县殡仪馆的，由县殡仪馆负责向县民政局报告，并由县民政局将相关情况通报给公安交警部门，由县公安交警部门予以查处。
第六条  殡仪馆或经县民政部门批准的殡葬服务机构运输遗体要凭医疗卫生机构出具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第四联或公安机关出具的死亡证明接运。
第七条  在医院死亡的人员，遗体火化时应当由殡仪馆的殡仪车运送，要求自己运送的，应当经县民政部门同意。未经县民政部门同意，私自转运遗体的，医院应当制止；制止不听的，及时报告县民政部门或公安机关。
第八条  因交通事故、自杀、他杀、自然灾害等原因由公安机关介入的非正常死亡人员，待公安机关查明死因、按照相关程序规定批准后火化。火化时由公安机关通知殡仪馆或经县民政部门批准的殡葬服务机构，遗体由殡仪馆或经县民政部门批准的殡葬服务机构的遗体运输车辆运送。
第九条  符合相关土葬条件的少数民族遗体运送，由县民政部门办理批准手续，并按照现行规定的车辆运送。
第十条  因特殊情况需要境内异地运送的，承办人应当持死者身份证明和《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或公安机关出具的死亡证明，向县民政部门提出书面申请，经民政部门审核同意后，持运往地殡葬机构接收函向县殡葬服务中心办理交接手续，并由所在地或目的地殡葬服务机构遗体专用运输车辆运送。凡在南召县区域内无医疗机构死亡证明，无公安派出所注销户口证明，无民政局遗体接运证明的，南召县公安交警部门有权禁止通行。
第十一条  需要出境或者入境运输遗体、骸骨的，按照民政部、公安部、外交部、铁道部、交通运输部、卫生部、海关总署、民用航空局《关于尸体运输管理的若干规定》（民事发〔1993〕2号）和卫生部、科技部、公安部、民政部、司法部、商务部、海关总署、国家工商总局、国家质检总局《尸体出入境和尸体处理的管理规定》（第47号）规定执行。
第十二条  因患烈性传染病死亡和国家规定的其他传染性疾病死亡人员的遗体以及腐变的遗体，应当通报卫健部门，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对遗体进行卫生消毒处理。要求不得进行外运，不得进行防腐保存，不得进行遗体告别仪式，于24小时内火化。操作时要采取相应的自我防护措施，接运完成后要做好自身和遗体运输车辆、工具的清洁消毒工作，防止病菌、病毒传染。
第十三条  殡仪馆和经县民政部门批准的殡葬服务机构应根据家属、养老机构、医院、公安机关等需求及时派遣车辆接运遗体，殡仪车应按照派遣任务按时到达指定地点接运遗体，司乘人员要认真核对遗体身份、死亡证明等相关材料，出具遗体接运单或遗体外运证明，收殓遗体时做到文明操作、稳抬轻放、善待逝者。
第十四条  遗体接运回殡仪馆后，接运人员要与查验遗体专职工作人员做好遗体和遗体接运表的交接手续，并指引丧属办理火化有关手续。 
第十五条  殡仪馆或经县民政部门批准的殡葬服务机构要安排符合相关标准的设施设备妥善保管遗体，建立可追溯的存放管理登记。
第十六条  严禁不按规定擅自出车、公车私用；严禁遗体运输车辆从事土葬等其他提供运输服务；严禁擅自增加、冒充遗体专用运输车辆运送遗体；严禁将备案登记的遗体专用运输车辆以外包或租借形式委托其他机构或个人从事经营活动；严禁未经备案的非法遗体运输车辆转移或运送遗体；严禁与中介服务机构捆绑服务、跨区运送遗体牟利（特殊情况，经民政部门同意的除外）。发现上述情况可实名举报（举报电话：13781757396），由县民政部门会同相关部门依法处理。
第十七条  各医疗机构不得从事经营性的殡仪服务，太平间不得对外承包经营，不得违规利用太平间开展殡葬中介服务。要建立遗体管理和接运信息登记制度，指定专人负责，规范死亡人员信息、遗体接运登记、卫生消毒等工作程序。对入院接运遗体的殡仪车进行比对登记，不得允许没有资质的非法遗体运输车辆接运遗体（已在民政局备案车辆为：豫RK92Q9、豫R9WF51、豫R2MJ51）。对涉嫌非法从事遗体运输的可疑车辆信息，要及时报送属地民政部门。要加强医护人员、护工、保安、保洁及劳务派遣公司的职业教育，严禁向中介服务机构泄漏逝者信息。
第十八条  公安交警部门要加强路检路查，严格依法查处从事遗体运输的车辆存在非法改装等交通违法行为。
第十九条  民政、公安、卫健部门要加强沟通协调，信息共享，形成工作合力。对在遗体管理和运输工作当中出现的履职不力、监管不严、违法违规等问题，依法依规追究责任。
第二十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实施，上级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关于《南召县遗体管理和运输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现将《南召县遗体管理和运输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的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起草背景
随着社会文明进步和殡葬改革的深入推进，为进一步规范南召县行政区域内死亡人员遗体的管理和运输工作，引导各类主体规范提供服务，根据《民政部等16部委关于印发<关于进一步推动殡葬改革促进殡葬事业发展的指导意见>的通知》（民发〔2018〕5号）和《中共河南省委办公厅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河南省推进移风易俗倡树文明殡葬新风实施方案>的通知》（豫办〔2019〕18号）文件规定，结合南召实际，南召县民政局、公安局、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起草了《南召县遗体管理和运输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本办法旨在通过明确遗体管理和运输的各项规定，促进殡葬事业健康有序发展，推动移风易俗，深化殡葬改革。
二、政策依据
文件起草过程中，结合我县实际，借鉴了：
1. 《国务院殡葬管理条例(2012年修正本)》(1997年7月2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225号发布自发布之日起施行。经国务院令第628号修改从2013年1月1日起施行)；
2. 《河南省殡葬管理办法》（1999年7月30日河南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根据2004年11月26日河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关于修改〈河南省殡葬管理办法〉的决定》第一次修正。根据2010年7月30日河南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关于修改部分地方性法规的决定》第二次修正。根据2012年11月29日河南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部分地方性法规的决定》第三次修正）；
3. 《民政部 公安部 卫生部等八部委关于尸体运输管理的若干规定》（民事发〔1993〕2号）；
4. [bookmark: _GoBack]《民政部等16部委关于印发<关于进一步推动殡葬改革促进殡葬事业发展的指导意见>的通知》（民发〔2018〕5号）；
5. 《中共河南省委办公厅 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河南省推进移风易俗倡树文明殡葬新风实施方案>的通知》（豫办〔2019〕18号）；
6. 《河南省民政厅关于进一步加强遗体和骨灰规范处置工作的通知》（民办函〔2024〕27号）；
7. 《卫生部等九部门尸体出入境和尸体处理的管理规定》（第47号）。
三、文件主要内容
《南召县遗体管理和运输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共20条。涵盖适用范围、禁止性规定及部门职责等关键内容，具体如下：
1.适用范围与核心原则：我县属于火葬区，为落实火化政策，明确本县行政区域内死亡人员的遗体管理和运输适用本办法，确立“就近火化、严禁外运土葬”的基本原则（国家另有规定除外）。
2.服务主体与车辆管理：规定遗体运输仅限县殡葬服务中心（殡仪馆）或经县民政部门批准的殡葬服务机构承办；运输车辆须为符合标准的专用车辆，证照齐全并向县民政部门备案，非备案车辆运输将由公安交警部门查处。
3.接运流程与证明要求：明确运输遗体须凭医疗卫生机构或公安机关出具的死亡证明；医院内死亡人员火化遗体原则上由殡仪馆运送，自行运送需经民政部门同意；非正常死亡人员遗体火化需经公安机关批准并通知殡葬服务机构接运。
4.特殊情况处理：对少数民族遗体土葬运输、境内异地遗体运送、出入境遗体及骸骨运输，分别规定了审批流程和操作要求；烈性传染病死亡或腐变遗体需24小时内火化，严格落实消毒防护措施。
5.机构责任与禁止性规定：明确殡仪馆、医疗机构等单位的遗体管理、登记、消毒等职责，严禁非法运输、公车私用、捆绑服务等行为，公布举报电话接受监督。
6.部门协同与责任追究：要求民政、公安、卫健部门加强信息共享与协作，对履职不力、违法违规等问题依法追究责任。


